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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
琼农字〔2022〕108号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

为指导扎实做好宅基地审批工作，在《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

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

知》（琼农字〔2020〕93号）基础上，结合乡镇使用农房报建“零

跑动”系统的实际情况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规划管控

农村宅基地审批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。各市县要以第三次

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，编制务实、管用、可操作、能落地的实用

性村庄规划，合理优化建设用地布局，为农户建房预留空间，有

序引导农户相对集中居住，集约节约用地。

实用性村庄规划已完成批复及数据入库的，作为核发乡村建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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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规划许可的依据；实用性村庄规划尚未完成规划批复或数据入

库的，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市县总体规划）作为核发乡村

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。

二、切实保障农户合理住房需求

农村宅基地审批应优先利用现有村内空闲地和闲置宅基地，

保障农户建房用地。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组织乡镇开展宅基

地需求调查，确需新增用地的，及时报送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，提出年度新增住房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建议。自然资源和规划

部门要结合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，合理安排新增住

房建设用地指标。

三、强化过程监管

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职责，积极指导乡镇成立农村宅基

地审批管理办公室，建立健全联审联办制度，严格落实宅基地审

批监管“三到场”要求，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及农房报建通过海

南农房报建“零跑动”系统网上审批工作，在乡村地区全面实现

机器管审批。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指导乡镇做好村庄规划

编制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、农用地转用及不动产登记等具

体业务工作。

乡镇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坚持源头防范、疏堵结合、

依法治理，坚决遏制并查处宅基地及农民建房新增违法用地，尤

其是要防止农村村民乱占耕地建房，坚决落实“零增长”、“零容

忍”。要建立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账，并于每月25日

前上报市县农业农村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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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内宅基地管理要求

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村庄，若已纳入近期改造计划，不得

新增住宅用地；除危房改造外，不再允许住宅重建或改扩建；暂

时未纳入近期改造计划的，原则上不再分配单宗分散宅基地。对

确需申请宅基地建房的，乡镇政府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合规

性审查并做出是否同意申请的意见；乡镇政府同意分配宅基地建

房的，要按程序完成审核并发放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

划许可证。

五、明确重建和改扩建面积审批标准

农户原址重建和改扩建住宅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。农户

原有宅基地面积超过175平方米的，原则上不予审批。确需重建

的，所建住宅、庭院及生活附属设施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175平方

米。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和农户一户一宅之外宅基地上的

房屋损坏不能利用的，不允许重建和改扩建，可转让给符合宅基

地申请条件的农户或依法自愿有偿退出。

六、加强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力度

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乡镇的业务指导，强化农村宅基

地违法用地查处力度。乡镇要制定农村宅基地动态巡查制度，切

实加强宅基地的日常监管，及时发现和查处宅基地违法用地行为。

村委会要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村规民约，完善宅基地民主管理程

序，设立宅基地巡管员，健全宅基地审核有关制度。

七、分类处置涉宅信访问题

全省宅基地信访问题主要集中在确权登记发证和分配审批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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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。对于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引发的信访，如宅基地权属不清、

面积超标等问题，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。对于宅基地分配

审批引发的信访，由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结合

各自职责，分类施策。对于未编制村庄规划形成的信访，自然资

源和规划部门要尽快编制规划；对于宅基地分配使用形成的信访，

农业农村部门要指导乡镇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宅基地审批文件，

做好审批予以化解。

八、抓好宣传培训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运用手册、公告、

信件、标语等多种媒介，广泛开展宅基地法律法规政策宣传，做

到家喻户晓，确保落实落地。要加大对基层工作人员培训力度，

按照省培训到市县、市县培训到乡镇、乡镇培训到村的要求，切

实抓好宅基地业务培训工作，培养一支熟悉政策、业务能力强的

工作队伍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
2022年3月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4日印发  


